
 

1 
27072022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65 Chulia Street OCBC Centre Singapore 049513 
公司注册编号：193200032W 

2023 年华侨银行数字银行离岸远程开户推荐计划条款和条件 

V28032023 

 
 推广期  

1.本计划将于2023年5月1日开始，直至华侨银行有限公司（“华侨银行”）绝对酌情决定的日期

为止。  

 

资格要求  

2.如欲获得作为推荐人参与该计划的资格，个人必须邀请其好友，通过向其好友分享个性化推荐

代码（经华侨银行数字银行应用程序中的推荐界面发送）（“推荐人”），使其好友开设绑定的

结单储蓄账户和环球储蓄账户（“账户”）。  

 

3.如欲成为参与本计划的被推荐客户，个人必须具备以下资格：  

 

（a）必须年满18周岁；  

（b）必须是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或中国大陆的有效护照持有人；以及 

（c）必须是新加坡华侨银行的新客户  

 

（统称为“被推荐客户”）。  

4.推荐人不得推荐自己参与本计划。  

 

推荐机制   

 

5.符合该等条款和条件中规定的条件的推荐人和被推荐客户均有资格从其各自现有的CASA账户

获得15新元（“奖励”）。  

 

6.推荐人和被推荐客户如需获得奖励兑现资格，被推荐客户必须在开户后30天内成功为其账户注

资至少1,000新元。  

 

7.推荐只能用于个人和非商业目的。推荐人不得向任何个人滥发推荐邀请，包括但不限于向推荐

人不认识的个人发送大量电子邮件、短信或消息，或通过任何渠道使用自动化系统或机器人分发

推荐代码。  

 

8.被推荐客户只能提交计划下的一（1）个推荐代码。如果多名推荐人推荐同一名被推荐客户，则

只有被推荐客户成功输入推荐代码的最后一位推荐人才能获得奖励。  

 

9.推荐人同意就本计划，向被推荐客户及本行全权酌情认为合适的任何其他人士披露其信息。  

 

10.被推荐客户同意，就本计划而言，将他/她的信息（包括（a）与推荐或本计划有关的信息；

（b）向推荐人及被推荐客户兑现奖励所需，以及被推荐客户成功注资状态相关的信息）向推荐

人及本行全权酌情认为合适的任何其他人士披露。  

 

奖励  

11.在该等条款和条件中规定的所有条件完全满足华侨银行的要求的前提下，一旦被推荐客户的资

金要求成功执行，推荐人和被推荐客户均将获得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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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推荐人可以成功推荐的被推荐客户数量以及接收相应奖励的次数并无限制。  

 

13.在整个计划中，每位推荐人最多只能就每位被推荐客户获得一（1）次奖励。  

 

14.每位被推荐客户最多只能获得一（1）次计划下的奖励。  

 

15.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计划不可与任何其他优惠或促销同时使用。  

 

16.华侨银行保留随时自行决定撤销、追回、取消和/或使授予任何客户的任何奖励无效的权利，

而无需给予任何理由或通知且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客户无权就此类撤销、追回、取消或无效获得

任何付款或补偿。  

 

17.如果任何推荐人或被推荐客户随后被发现并无资格参与本计划或获得奖励，华侨银行保留以下

权利：（一）随时撤销奖励；或（二）随时收回奖励或要求相关客户向华侨银行偿还或补偿奖励

的价值，华侨银行有权从客户的账户中扣除奖励的金额或其认为合适的其他金额。如果华侨银行

收回任何奖励，或者客户因任何原因被要求偿还或补偿华侨银行的奖励金额，则任何人均无权从

华侨银行就任何应收回的奖励获得任何付款或补偿。  

 

 

一般条款  

18.任何推荐人或被推荐客户获得任何奖励的资格应由华侨银行绝对酌情决定。  

 

19.华侨银行保留自行决定随时终止本计划或更改、删除或添加任何条款和条件的权利，恕不另行

通知，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客户的资格和本计划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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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华侨银行对本计划的质量、任何用途方面的适销性或适用性或任何其他方面，或与本计划相关

的任何产品和/或服务概不负责。尽管本条款和条件有任何其他规定，华侨银行在任何时候对于由

任何人因任何产品的任何缺陷或故障或所提供服务的任何缺陷，及/或因本计划遭受或招致或与本

计划相关的任何损失、伤害、损害或损伤，及/或因使用与本计划相关的任何产品和/或服务而遭

受或招致的任何损失、伤害、损害或损伤概不负责。  

 

21.华侨银行对与本计划有关的所有事项的决定均为最终决定，且对所有参与者具有约束力。华侨

银行不受理任何来函或上诉。如果该等条款和条件与本计划有关的任何手册、营销或宣传材料之

间存在任何不一致之处，则以该等条款和条件为准。  

 

22.华侨银行对于与本计划有关的任何人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概不负责，无论因何而起，包括计算机

运算导致的任何错误、任何计算机系统或设备的任何故障或失灵，或任何在邮寄或传输中被错误

传送或丢失的通知。  

 

23.该等条款和条件应受新加坡法律管辖，本计划的每位参与者不可撤销地服从新加坡法院的非专

属管辖权。根据2001年《合同（第三方权利）法》，非受该等条款和条件约束的任何协议的一方

的人士无权执行任何该等条款和条件。  

 

24.参与本计划，即表明被推荐客户和推荐人同意： 

 

(i) 华侨银行收集和使用其个人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姓名、手机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个人数据”），用于验证其身份、评估其参与本计划的资格、联系其本人和管理

本计划（包括兑换任何奖品、礼品或奖励）（“目的”）； 

 

(ii) 华侨银行出于相同目的，向华侨银行的第三方供应商和代理机构披露其个人数据；以

及 

 

(iii) 根据华侨银行的数据保护政策（详见：https://www.ocbc.com/personal-

banking/policies）出于其他适用目的收集、使用和披露其个人数据。 
 


